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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289            股票简称：亿阳信通               编号：临 2014-028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4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的决议，由于 2013 年度，公司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77,234,408 元，以

2009 年度净利润为基数，净利润增长 26.05%，未完成《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设定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20%”的业绩目标。因

此，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锁定期为三年，数量为 4,161,150 股）不得解锁，全部

由公司回购并予以注销，回购价格 6.23 元/股。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简述 

(一)股权激励计划内容简介 

2010 年 8月 19 日，公司四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2011 年 2月 21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转发来的“关于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意见”无异议函（中国证监会上市部函[2011]038 号）。根据证监会的

修改意见，修订形成了《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2011 年 3 月 15 日，公司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亿阳信通股

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同时，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2011 年 4月 13 日，董事会五届六次会议确定 2011 年 4 月 13日为授予日。具体的授予

情况如下： 

1、授予日：公司董事会确定授予日为 2011 年 4月 13 日。 

2、授予数量：14,423,500 股。 

3、授予对象：25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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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授予价格：6.23 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14,423,500 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563,153,634股的 2.56%。涉及标的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A 股普通股。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期：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授予日起 4 年。限

制性股票授予后即行锁定，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锁定期，分别为 1

年、2 年、3 年，均自授予之日起计。锁定期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解锁日。若达到解锁条

件，激励对象可分三次申请解锁，分别自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24 个月后、36 个月后各申请

解锁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30%、40%、30%。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出具了“天健正信验（2011）综

字第 110001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1 年 4 月 25 日，公司已收到 252 位激励对象以货币资

金缴纳的出资合计人民币 89,858,405 元，全部缴存于本公司在华夏银行北京世纪城支行开

立的 10281000000261731 账号中。其中 14,423,500 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余额转入资本公

积。增资后的注册资本总额为 577,577,134.00 元。 

（二）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及回购注销的情况 

 1、2011 年度，公司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利润 116,079,717 元，以 2009 年度净

利润为基数，净利润增长率为 92.35%，达到激励计划设定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60%”的

业绩考核指标，因此，公司符合条件的 240 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 4,225,050 股限制性股票（锁

定期至 2011年度）予以解锁。 

2、截止到 2012 年 3月 31日，有 12 名原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其所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 340,000股限制性股票全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6.23 元/股。 

3、2012 年 6月 29 日，第一期已经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4、详情请见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司临时公告（编号：临 2012-014）。 

（三）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1、2012 年度，公司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03,924,192 元，以 2009 年

度净利润为基数，净利润增长率为 72.22%，未达到激励计划设定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90%”的业绩考核指标。因此，公司235名在职激励对象所持有的5,548,200股限制性股票(锁

定期至 2012年度)不得解锁，全部由公司回购注销。为保持公司核心骨干员工的团队稳定，



 3 

并充分考虑到公司的未来发展态势和业绩成长等因素，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激励计划

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6.23 元/股。 

2、截止到 2013 年 3 月 31 日，公司有 5 名原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其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49,100 股全部由公司回购注销。 

3、2013 年 9月 27 日，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已经完成回购注销工作。 

4、详情请见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司临时公告（编号：临2013-010、临

2013-014）。 

（四）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1、2013 年度，公司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77,234,408 元，以 2009 年

度净利润为基数，净利润增长率为 26.05%，未达到激励计划设定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20%”的业绩考核指标。因此，235激励对象所持有的4,161,150股限制性股票(锁定期至2013

年度)不得解锁，全部由公司回购并予以注销。本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为 6.23 元/股。 

2、详情请见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司临时公告（编号：临 2014-021）。 

二、回购定价依据 

本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6.23 元/股，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定价由公司 2012 年度

股东大会审定。详情请见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司临时公告（编号：临 2013-007、

临 2013-010、临 2013-014、临 2014-021）。 

三、公司通知债权人情况 

2014年4月26日，公司公告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事宜通知债权人

的公告》，自公告之日起45天内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债务的请求。详情请

见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司临时公告（编号：临2014-020）。 

四、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林金桐、叶晓峰、毕永义、吕启明对《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及激励计划等

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五、监事会对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核实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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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经核查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程序和会议决议、激励对象名单及其持有限制性股票情

形，监事会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决议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及《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六、本次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用于回购股权激励计划限

制性股票的证券专用账户（账号：B883295771），并已将回购注销的 416.115 万股限制性股

票过户至该账户，上述限制性股票将于 2014 年 7 月 25 日予以注销。 

七、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 416.115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73%。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

股份总数为 567,378,684股。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567,378,684 元。具体的股本结构

变化如下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回购注销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161,150 0.73 -4,161,150 -4,161,150 0 0 

境内自然人持股 4,161,150 0.73 -4,161,150 -4,161,15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567,378,684 98.29   567,378,684 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7,378,684 98.29   567,378,684 100.00 

三、股份总数 571,539,834 100.00 -4,161,150 -4,161,150 567,378,684 100.00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23 日 


